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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壹、文檔定義

● 貳、法令規範

● 參、文檔關聯

● 肆、文書處理

● 伍、檔案管理



壹、文檔定義

處理公務之文書；主要分為令、呈、
咨、函、公告、其他6類別
(公文程式條例第1、2條)

 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
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檔案法第2條）

 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
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包括文書、
圖片、紀錄、照片、錄影（音）、
微縮片、電腦處理資料等。
（施行細則第2條）

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
或性質之一切資料。（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

 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
 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
 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

文書是甚麼

公文是什麼 檔案是什麼



貳、法令規範

文書

公文程式條例 文書處理

手冊

文書流程管理

作業規範

檔案

檔案法 檔案法

施行細則

檔案法管理

作業手冊

文書及檔案相關法規

臺中市政府

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承辦

參、文檔關聯(1/3)
文書處理 & 檔案管理

各機關

業務活動

形成文字、非文

字、各類紀錄
各類型檔案歸檔

文書處理階段 檔案管理階段



收文處理

參、文檔關聯(2/3)
文書處理 & 檔案管理

文件簽辦 文稿擬判 發文處理 歸檔處理 檔案管理

文書處理 檔案管理

簽收
拆驗
分文
編號
登錄
傳遞

擬辦
送會
陳核
核定

擬稿
會稿
核稿
判行

繕印
校對

蓋印及簽署
編號
登錄
封發
送達

依檔案法
及其相關
規定辦理

歸檔點收
立案編目
保管、檢調
應用、清理
安全維護及
其他事項



收文處理

參、文檔關聯(3/3)
文書處理

承辦人員

文書人員

檔管人員

文件簽辦

發文處理

文稿擬判

歸檔處理

檢調應用

其他作業

清理

立案

保管

編目

點收

管制稽催

人員

檔案管理



肆、文書處理

 文書處理步驟

 文書製作一般原則

 公文簽辦注意事項

 機密文書處理

 文書流程管理



文書處理步驟
收文

要發文 不發文

確認發文種類
令、函、書函、公告、其他

簽辦方式

以
稿
代
簽

簽
稿
併
陳

便
簽

先
簽
後
稿

簽辦方式(只簽不稿)

(
條
列
式
或
敘
述
式)

簽

(

採
標
準
規
格
三
段
式

主
旨
、
說
明
、
擬
辦
）



文書製作一般原則

 條理分明，措詞切實、明確
 引敘來文或法令條文扼要摘述
 名稱除非慣用，不宜省文縮寫
 擬辦復文或轉行之稿件，敘入

來文機關資訊
 有添註塗改時，蓋章
 文稿分項或分條撰擬時，應以

數字呈現

全形及半形字形標準使用

簡、淺、明、確之要求 擬稿注意事項



公文簽辦應注意事項

文別 依公文程式條例之類別填列

速別
• 指希望受文機關辦理速別，應確實考量案件性質填列
• 如為限期公文，不必填列

密等
• 一般公務機密：密
• 國家機密：絕對機關、極機密、機密
• 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於其後以括弧註

正副( 抄)本
• 就受文機關與本案關聯影響程度決定正、副本
• 機關內部得以加發抄本(件)之方式處理

分類號
保存年限

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分類表據以填列

蓋印騎縫章 公文在2 頁以上時，應在騎縫處蓋印騎縫章或職名章

會稿單位處理 會稿單位對文稿有不同意見，主辦單位綜整後再送陳



機密文書處理

傳遞使用

 陳核傳遞時，不

假手本機關以外
人員

 會議之機密文書

→編號分發→結
束當場收回；如

需留用→主席核

准→借用簽收

處理原則

 應由機關首長指

定之人員處理
 非經主管人員核

准，不得攜出辦

公處所、隨意散
置或出示他人

封套

 對外發文時，以

雙封套封裝，內
封套正面加蓋機

密等級，並密封；

外封套不得標示
機密等級或顯示

內容之註記

 辦畢歸檔亦以封
套裝封辦理



文書流程管理

創(簽)稿

核擬

批示

送回承辦單位

來文

送文書人員

歸檔

1.會簽
2.陳核

1.發文
2.存查
3.創簽辦結

發文或承辦人員歸檔

公文時效
關鍵流程

1.總收或單位收文
2.分辦

1.交辦案件
2.逕自辦稿

1.公文性質正確
2.公文期限調整
3.公文稽催落實



文書流程管理

全程管制

收文、創簽稿

→發文、存查、創
簽辦結、歸檔

文書單位、承辦人
主管、管制單位

全面管制

 各行政機關

 機關內各單位
 各類文書

依限辦結

權責分工

文書單位：登錄稽催

承辦人員：自我管理
單位主管：主動導正

管制單位：協調管考

文書流程管理原則與權責分工



一般公文

 含限期公文

 不屬其他類別者

文書流程管理 公文性質登錄
正確很重要

專案管制 人民申請 人民陳情 訴願 監察立委質詢

 人民依法規提出

之申請案件

 涉及政策、法令或需

多方會辦、分辦，且

需30日以上方可辦結

之複雜案件得申請

 行政興革之建議

 行政法令之查詢

 行政違失之舉發

 行政上權益之維護

 受理人民提起訴願

之案件

 原處分機關自行撤

銷或變更原處分之

案件

 經由立法院答詢系統

交答案件(施政質詢

及專案質詢案件)

 糾正案

 調查意見函

請改善案

 委託調查案

管制重點：1.依限或逾限辦結； 2.統計分析發文日數

管制類別與標準



文書流程管理
管制類別與標準

項目 以文管制 以案管制

性質 一般性文書 具專案性質者

適用類別 一般公文
專案管制、人民申請、人民陳情、

訴願、立法委員質詢、監察案件、其他

管制原則
以收文(創稿)編號

之個件管制

1.首件文號於全案辦結始能銷號

2.處理中需發文者以他號處理

管制標的
「文」是否於限期

內處理完畢

案情是否已於處理時限內實質擬處：

專案預定目標 人民申請准駁

人民陳情明確答復 訴願案件決定

處理過程文件管制 (無處理過程文件) 

1.通知補件、會勘、會商、請釋、查詢及

有關機關間往返公文→取他號。

2.以一般公文、編號個件管制。

視案情、重要性區分為以「文」管制或以「案」管制項目



文書流程管理
管制類別與標準-各類公文處理時限

序
號 類別 一般處理時限 起算日 假日 管制方式

1
一般公文

(含限期、特殊公文) 
依公文速別分別計算
(依所定期限）

次日
×

（○）
1.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2 專案管制
依申請核准日期計算，但一次最長不
得超過6個月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3 人民申請 依機關公告，未公告者以2個月計算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4 人民陳情
依機關訂定期限計算，但最長不得超
過30個日曆天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5 訴願案件
訴願決定書應於3個月內為之，必要
時可延長至5個月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6 立委質詢
自交答發文日起算，代擬代判院稿者
10日；非代擬代判院稿者7日

交答日 ×
1.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7 監察案件
依公文所訂期限，未訂者，以發文日
起算2月個月

來文之
發文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上述假日欄位 : ×不列計；○要計列；△有條件計列



伍、檔案管理

 辦畢案件歸檔

 檔案價值及重要性

 檔案生命週期

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辦畢案件歸檔

 收文經批存者
 依各機關公文處理程序辦理歸檔

(一般由承辦單位送檔案管理單位點
收歸檔)

 發文後之原稿件
 由文書單位或承辦單位送檔案管理

單位簽收歸檔

何種文書需辦理歸檔?
 依文書處理手冊規定完成發文、存查

或其他辦結程序之案件
 非以文號(如收文、發文)為唯一考量
 各類型公務紀錄
 文字或非文字資料
 本文及附件

文書處理階段最後流程
檔案管理作業最前哨

完成發文或存查之案件由何人歸檔?

文書之歸檔，依檔案法規辦理
（文書處理手冊&檔案法）



不歸檔？

不得歸檔

 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

 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 流質、氣體、易燃品、管制物品或

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安全之物品

 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得不歸檔

以機關名義對內部單位

行文，各受文單位辦畢
後得不歸檔；機關內部

單位間行文，亦同。



檔案價值及重要性

檔案管理
很重要

歷史

價值

資訊

價值

原有

價值

法律

信證

行政

稽憑檔案

價值



檔案生命週期與價值存續循環

文書產生及系統功能建置概念

產生

整理

保管應用

清理

歸檔、點收

分類、編案、編目

入庫上架、檢調應用

檔案鑑定、銷毀、續存
機關永久保存、移轉為國家檔案

價值存續與創新循環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產生

整理

保管應用

清理

 歸檔應配合事項

 填寫正確的分類號與保存年限
 協助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

 檢調應配合事項
 應用應配合事項

其他(機密檔案)

 協助檔案價值鑑定
 協助檔案存毀的判定

 歸檔裝封
 解降密



歸檔時應配合事項

配合事項 查檢情形

案件或附件為原件
應完整且未被破壞

• 未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
• 案件或附件不全，或附件未經簽准抽存
• 污損、內容不清楚或無法讀取

頁碼編寫 • 頁碼未編寫或編寫有誤

分類號或保存年限填列 • 頁碼未編寫或編寫有誤

未蓋騎逢章 • 公文及原稿用紙2頁以上未蓋騎逢章

屬特殊媒體型式者之記
載

• 有特殊媒體型式，未依規定於媒體(即載體)或
外包裝載明名稱、文(編)號…內容概要等

其他
• 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不符
• •未經批准或漏判、漏印、漏發及漏會
• •文(編)號未編列或有誤

檔管
人員
查核
退件
、
要求
補正

依據:文書處理手冊、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



公文歸檔常見問題

公文辦畢未歸檔(應歸檔而未歸檔)

 檔管人員進行稽催，經稽催仍未歸

檔者，簽請權責長官處理（機關檔
案點收作業要點第10點）

公文辦畢但還要留用參考，怎麼辦？

 簽准延後歸檔，並知會檔管人員

 先歸檔，再調案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檔案整理

配合事項 說明

填列正確
分類號及保存年限

• 檔案分類正確與否，影響後續檔案立案編目、應用
與清理

• 保存年限表示檔案留存時間長或短，依其性質與重
要性，區分為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

• 填寫保存年限，是判定檔案存毀的第一道關卡

參與編修機關檔案分類
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 區分表呈現機關職能及業務，決定檔案保存期限之
依據

• 區分表是各業務單位都要使用，編修時應充分討論
• 檢視是否涵蓋業務內容
• 檔案的保存年限應與業務重要性相配合



檔案分類常見問題

簽辦公文時找不到分類號，怎麼辦?

 依機關檔案分類表或檔案分類及保

存年限區分表找到最合適分類號
 建議檔管人員未來新增或修正分類

表或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遇檔案歸類有誤，相關人員應如何做？

 檔管人員通知承辦人員配合更正，並

避免再次發生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檔案保管應用1/2

配合事項 說明

機關內部檢調檔案

• 依機關內部調案程序提出線上或紙本申請
• 有借有還，到期未還，應先展期（限3次)
• 檔案借出期間妥慎保管，不得有破壞檔案或變更檔

案內容情事，如遺失、轉借(抄) 、或有拆散、污損、
塗改、更換、抽取、增加、圈點等

他機關或依法調用機關
調用檔案

• 承辦單位依來函簽辦，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准後再依
規定程序申請調案。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檔案保管應用2/2

配合事項 說明

民眾申請應用檔案

 受理民眾申請案件(經NEAR查詢後提出申請)
 對象
 中華民國國民及依法設立之法人、團體
 外國人，與本國有互惠者為限
 無年齡限制，未成年人申請由法定代理人代理
 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申請，程序不合或資料不全，

應通知於7日內補正，30日內完成准駁（調卷進行
實質審查，據以審復）

 於機關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 申請應用檔案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原件應經簽准)
 應限制公開或提供者，應採「分離原則」
 閱覽或抄錄檔案應保持檔案之完整不受破壞



檔案應用申請問題

哪些情形可以拒絕申請應用檔案？

 檔案法第18條
有關國家機密、犯罪資料、工商秘密、學識技能檢定
及資格審查之資料、人事及薪資資料、依法令或契約
有保密之義務及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
權益者

 政府資訊公開法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其他法令有規定者

以提供應用為原則，限制為例外



什麼是檔案清理？

價值
鑑定 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

依規定程序銷毀

屆期後鑑定

清理方式

檔案
清理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列為國家檔案

具永久保存價值之

檔案，依移轉規定
經選定列入國家檔

案者，未來依排定

時程移轉，由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管理

(如涉國家制度、影響國家

社會整體重要法案及具重

要歷史價值或其他重大特

殊個案者）

檔案清理

機關永久保存

符合機關檔案保存

年限及銷毀辦法第3
條規定，具永久保

存價值的檔案，由

機關自行永久保存
(如涉機關組織沿革、主管

法令與業務運作及重要行

政或財產稽憑價值者)

依規定程序銷毀

定期保存檔案屆保

存年限後，編製銷
毀目錄送會業務單

位後，依規定程序

函送檔案局審核

屆期後鑑定

指暫無法判定檔案

保存價值，於屆滿
保存年限，機關應

檢視檔案內容，確

認全類或個案需否
延長保存年限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檔案清理

配合事項 說明

推動計畫性檔案清理
• 協助機關推動計畫性檔案清理，依檔管單位所定範

圍，協助進行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檔案銷毀作業
• 協助檔管單位進行屆期檔案存毀的判定，包括 提

出續存或可銷毀的意見

檔案移轉作業
(列入國家檔案）

• 協助檔管單位進行檔案鑑選，是否具國家永久 保
存價值（即價值鑑定）

其他檔案鑑定

• 業務單位應配合檔管單位所採用的鑑定方式提供必
要之協助。適用情形包括：

 因應檔案鑑定個案需求，如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
表、因天災或事故致檔案毀損者…等。

 檔案清理方式屬「屆期鑑定」者，屆滿期限後 辦
理鑑定



檔案銷毀問題

哪些檔案暫時不應銷毀？

 程序未完備者─會計檔案或機密檔案

 未到法定年限之檔案
 仍具保存價值者

 具行政稽憑、法律信證、業務參考價值

 彰顯機關重要業務職掌功能之檔案
 具歷史文化保存價值之檔案

 未了案件或涉及民眾重大權益者

其他提醒

 明知不應銷毀而銷毀，或違反
法定銷毀程序者，檔案法定有
罰責

 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職時，
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
交，並保持完整，不得隱匿、
銷毀或藉故遺失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機密檔案處理1/2

配合事項 說明

歸檔

 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確
實註記各欄位

 「案由(名)」扼要記載案件或
案卷內容，以不洩密為原則，
不宜填列「密不錄由」

 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 封套封口處應簽章

保密年限
與

保存年限

 兩者作用與目的不同
 未經解密，不得銷毀

列有「密」、「機密」、「極機密」及「絕對機密」等級之檔案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機密文書

原機密文件核定機關來
文解密時，亦由承辦之
業務單位辦理解密

已標示保密期
限或條件

保密期限屆滿 機密文書註銷紀錄單
密等劃刪

檔案
人員

解密條件成就 依規定程序解密

承辦
人員

未標示保密期
限或條件

機密文書註銷紀錄單
密等劃刪

機密檔案
清查產出
目錄

1.機關核定密等者
自行檢討
2.他機關核定密等
者發文建議解密

國家機密者除外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建議單及註銷紀錄單

文書處理手冊§73

原核定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需變
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續保密必要
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
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及「機
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
單」，陳奉核定後，通知前曾受
領該機密文件之受文機關依規定
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業務承辦人員配合事項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建議單及註銷紀錄單

文書處理手冊§73

原受文機關經主動檢討機密文書需變
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續保密必要時，應
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
議單」，陳奉核定後，建議原核定機關
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原核定機關經核定或依原核定機關通
知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者，應將原案卷
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雙
線劃去，並檢附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
章之紀錄單，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如符前
點(五)情形者，比照辦理



課程結束!


